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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中宝食品有

限公司、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小秋、仇亮、葛礼姣、翟彩娇、程玉静、李进、唐明霞、尹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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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现象纠正措施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不合格现象纠正职责、程序、记录和报告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不合格现象纠正措施控制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职责 

4.1 管理者代表负责对体系性问题和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运行的纠正措施的组织实施和控制。 

4.2 标准化管理部门负责质量问题纠正措施的组织实施和控制。 

4.3 管理者代表负责重大问题的纠正措施的组织实施和控制。 

4.4 协会秘书处或团体会员单位产品质量控制部门负责分管的纠正措施的协调、跟踪、验证以及记

录的管理，并评审相关部门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4.5 发生不合格的部门，负责不合格原因的分析及纠正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5 程序  

5.1 纠正措施流程图 

不合格产品的提出 

登录管理 

原因分析 

提出纠正措施 

纠正措施评审、批准 

组织实施 

结果确认，是否保证不合格不再发生 

记录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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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采取纠正措施的时机 

发生下列情况时，相关责任部门应制订、实施纠正措施，并报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备案，人力资

源管理部门负责对纠正措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a. 生产中发生批量不合格或质量事故。 

b. 管理体系审核中发现的不合格项。 

c. 管理体系评审中影响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不合格项。 

d. 上级质量监督抽查中发生的不合格。 

e. 客户的重大质量投诉 (包括外来客户抱怨单和内部工作品质抱怨单) 。 

5.3 不合格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责任部门对发生问题的过程和场所展开调查，核实问题偏离标准的程度，找出主要原因。一般

应考虑下列情况： 

a. 检查文件执行与人力资源配置状况。 

b. (需要时)按产品标准要求，重新进行产品检验或模拟失效现场试验，区分出失效原因。 

c. 审查过程质量控制记录、检验记录等原始记录，找出原因。 

d. 检查有关的检验设备技术状况，计量仪表是否周检有效，检验设备的日常维修制度的贯彻情况是

否满足过程能力。 

e. 针对不合格品或不合格原材料内外故障原因分析，核查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记录。 

f. 检查生产现场安全文明生产状况及现场物料放置是否达到规定要求等。 

5.4 纠正措施的制定及实施 

责任部门根据分析结果，确定纠正措施，填写纠正和预防措施要求表，经相关主管部门或人员

确认并备案。责任部门按纠正措施计划安排实施相应措施，完成后在纠正措施表中记录。 

5.5 纠正措施的有效性验证 

按职能规定应对纠正措施实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经验证确认有效的措施，对需要纳入技术或

管理文件的，应按规定办理文件更改手续。验证结果不理想时，责成相关部门重新分析原因、制定

并实施新的纠正措施。 

6 记录和报告 

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保存纠正措施记录，并起草相应的报告提交管理体系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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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不合格现象纠正措施控制规范》 

编制说明 

一、目的与意义 

为消除一体化管理体系运行和产品全过程中已发现不合格的原因，防止类似问题的再发生，

确保一体化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二、任务来源 

任务来自于 2022 年江苏省农业农村标准化试点项目“特色蔬菜荠菜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标准

化试点”{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江苏省农业农村标准化试

点项目的通知（苏市监标[2022]16 号）}。 

三、编制过程及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一）编制过程 

本文件是由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江苏中宝食品有限公司、中皋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共同起草，起草过程中贯彻执行和参考了我国有

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规定，成立了具有丰富实际生产经验和理论知识及标准化知识的标准起草

工作小组。经查阅资料、现场考察、广泛调研，对不合格现象纠正措施控制程序管理工作进行了系

统研究，关键在不合格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具体的纠正措施等。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不合格现象纠正

措施控制规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思路。经过反复研讨，形成了标准的编制原则及纲要。经标准起

草工作小组在征求有关部门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反复讨论、撰写和修改，于 2022年 11月完成了

《不合格现象纠正措施控制规范》团体标准审定稿的起草工作，待审定。 

（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1.编制原则。规程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既考虑标准前瞻性，又顾及现实情

况，通过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确保标准可以作为有关部门监督、指导生产的依据，在生产上切实可

行。 

2.技术依据。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编写。 

四、主要试验和验证数据 

为编制《不合格现象纠正措施控制规范》，针对当前的协会工作现状，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1）查阅了大量不合格现象纠正措施控制程序管理方面相关资料；（2）开展了有的放矢的走访调

研，先后调研团体会员单位江苏中宝食品有限公司、如皋金旺家庭农场、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和江苏省冷链学会、江苏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苏州市农学会，获取了广

泛的第一手资料；（3）通过全国团体标准信息管理平台、协会网站等多渠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以上工作为本标准的起草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实施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一）本标准适合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使用，其他社会组织可参照应用。 

（二）召开标准发布会、宣讲会，推荐本标准，同时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进行宣传。 


